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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4_BC_A0_

E5_AA_92_E4_BA_BA_E6_c122_484921.htm 有社会责任感的媒

体，必然反映公众心声，代表公众良知，引领社会风尚，维

护社会秩序，滋润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堪称和谐社会

建设的助推器。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

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工作者就是船头的守望

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

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在当代中国，法治社会之

确立，也离不开媒体。法治国家之成型，乃是一个公权力不

断受到制约且不断得到规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将

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良知来镜鉴政府行为。我国媒体

责任意识的觉醒，也许可以算作从孙志刚案开始，在媒体的

推动下，收容遣送条例终获废除，以人本为核心的救助条例

出台。这似可视为媒体监督助推法治进步的标志性事件。建

设法治社会，需要社会大众接受法治的洗礼和启蒙。而启蒙

之责，当然不能脱离媒体的育化、催化甚至教化功能。 近年

来，我国新闻媒体确实非常活跃，他们广泛开展舆论监督，

针砭时弊，抑恶扬善，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弘扬法治精神、

维护法制权威、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起到了重大作用。通过

新闻舆论监督，一些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些蒙冤者洗清

了冤屈，一些腐败弄权者受到查办⋯⋯ 由于舆论监督在改革

开放后才获初步发展，其从业队伍不够成熟，其行业规范不

尽完善，因此，尽管我国的舆论监督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也存在较多的问题。比如，虽然将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说



成是“犯罪分子”的情况已不多见，但真正将“犯罪嫌疑人

”的法律含义读懂读透并贯穿作品始终的也不多见；虽然“

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之类的法律用语已经被大多数

媒体所接受，但是新闻报道中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等词语相当普遍；有些媒体在法庭尚

未开庭前，便集中报道群众对某一案件的呼声，如“法院应

该为民除害”、“希望政府从重惩处”等等。媒体直接给犯

罪嫌疑人“定罪量刑”乃至“开庭审判“的事件屡见不鲜。 

应当说，媒体主动整改自身问题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比

如前些年开展的整治“有偿新闻”行动。但是，由于媒体数

量不断增加，同业竞争日益尖锐，少数媒体从业人员为追求

“眼球吸引力”而忽视报道本身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忽视自

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再加上我国当前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

化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较为集中地体现，各种利益冲

突日益激烈，在各种复杂现象和各种诱惑面前，一些媒体从

业人员缺乏甄别力、判断力和意志力，致使新闻报道出现了

种种不当、失实甚至不合法等问题。 由于以上事实的存在，

因新闻舆论监督引发的诉讼也越来越多。从法院有关统计数

据看，媒体侵权纠纷呈上升趋势，而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败

诉率竟然高达30%以上。除去其中对媒体的不公正诉讼外，

相当部分败诉案件是由媒体从业人员法律意识不强、责任编

辑把关不严等问题导致的。 如果媒体从业人员缺乏相关法律

意识和法律知识，必然会给那些不当、不法报道大开方便之

门，从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当然，人们不可能苛求媒体

从业人员都是法律专家，但是通过学习培训或者请教法律专

家，许多不当或不法的报道就完全可以避免。 也许，会有媒



体的朋友反问：我们是无冕之王，有必要这么做吗？回答当

然是肯定的：从法律上来讲，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

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

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

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

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

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些规定对媒体从业人员在行

使新闻舆论监督权时同样有法律约束力，有义务、有责任保

证其报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有理有据，并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要求。否则，就会自食违法的苦果。 媒体作为社会

良心的守护者，其从业人员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意识，如

何为社会公众树立楷模，如何表达民情、民愿，反映时代需

求，镜鉴政府行为？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舆论监督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媒体从业人员对社会责任和

公众良知的把握，对法治事业的理解与追求，共同构筑了媒

体的时代精神。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依法治

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广大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护自身利益的

需求不断增长，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尽最

大可能地保证新闻报道及时、客观、准确；同时，还要迅速

提高法律意识，增长法律知识，正确引导群众以合法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和愿望，把新闻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放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上。 原《经济日报

》总编辑艾丰同志说过，“搞批评报道不仅要有法制观念还

要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起码要具备自己想报道领域的法律

知识，缺乏法律知识，在批评性报道中违背法律规定，是最



危险的。”这段话，值得媒体从业人员回味和深思。 (作者系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公安部法制局局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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